
中投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

校名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代碼 191305 

校址 (404458)台中市北區健行路111號 電話 (04)22334105 

網址 http://www.shinmin.tc.edu.tw/ 傳真 (04)2233-9405 

招生科班別 表演藝術科 重 要 日 程 

身分別 一般生 
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：111年3月14日至3月18日 

術科測驗成績公告：111年5月23日 

術科測驗成績複查：111年5月24日 

放榜日期：111年6月15日 

報到日期：111年6月16日 

申訴日期：111年6月16日 

報到後放棄日期：111年6月17日前 

身障生 原住民生 

招生名額 70 2 2 

報名費用 2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1年4月23日(星期六) 

科

班

發

展

特

色 

一、以培養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之概念，規畫表演、藝術管理、劇場設計以及電影創作等四大領 

域課程。 

二、為導引學生由基礎到深化、由基本知識到專業理論學習，課程內容含括表演訓練、舞蹈訓 

練、媒體表演、藝術行銷、活動企劃、舞台設計、燈光設計等課程與學習歷程，以增強升學優勢

及就業潛能之雙主軸目標。 

三、將與各劇場及藝文團隊產學合作，同時配合業師教學之方式，提供本科學生專業學習與實習機 

    會，培養最具競爭力之表演藝術以及藝術管理人才。 

甄

選

項

目

及

錄

取

標

準 

一、錄取門檻：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。 

二、成績計算方式： 

甄選總成績=術科測驗×100% (總成績滿分為100分)。 

三、甄選項目： 

術科測驗：個人專長表演(含個人才藝、即興創作)。 

測驗說明:(1)個人才藝：考生準備2分鐘內的個人才藝表演，例如舞蹈、音樂(含國樂)、戲劇(含

戲曲)、魔術、跨領域(含美術、電影、視覺藝術)等至少一項專長表

演。  

(2)即興創作:包含評審現場出題即興表演、現場提問(包含考生自我介紹1分 

            鐘、自我多元表述、參加各項競賽或活動事蹟等證明或推薦證 

            明。) 

(3)術科測驗100分：現場即興表現力40分、表演熟練度30分、表演完整性30分。 

四、錄取方式： 

(一)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，擇優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
(二)同分比序順序：(1)現場即興表現力 (2)表演熟練度 (3)表演完整性。 

五、放榜方式：111年6月15日正備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。(www.shinmin.tc.edu.tw) 

報

名

方

式 

一、本就學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，依各國中規定時間報名繳費，再由各國

中彙整後向本校集體報名；或於報名期限內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。 

二、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，於報名期限內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

名。 

三、應繳資料：1.報名表2.報名費3.資料審查所需資料(資料審查後不退還學生)。 

四、報名日期：111年3月14日至3月18日上午8:00-12:00、下午1:00-5:00 

備

註 

一、本項招生管道不限定畢業國中區域，歡迎各縣市國中畢業生跨區報考。 
二、本校鄰近設有公車站牌，火車、公車大眾交通工具搭乘便利。 
三、本校校內備有男、女學生宿舍。 
四、有關特色招生科系相關問題。 
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及維護師生健康，請學生及家長(監護人)配合本校相關作業流程規定，並

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之指示辦理；若疫情升級至三級警戒，本校簡章得依教育部指引或行政

指導進行調整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。 
※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。 

 



新民高中 111學年度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名表   

考 生 編 號 由新民高中填寫 會考准考證 免繳 

姓  名�  性       別 男   女 
  【照片黏貼處】 

半身脫帽 

二吋照片 

實貼一張 
※照片請背後書寫 
國中、班級、與姓名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
 

出生年月日   年   月  日 

就 讀 學 校 
應屆畢業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國中      班 

非應屆畢業生    同等學力         縣/市        國中   

報 名 身 分 一般生  身心障礙生(需檢附證明)   原住民(需檢附證明) 

個 人 才 藝

專長表演項目

(2分鐘)& 

需使用考場器

材  

需登入表單填寫，才算完成報名 

身分證或健保 IC 卡正面影印本 

(請實貼) 

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楚 

 

註：無上述證件亦可用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代替 

(若附戶口名簿影印本請裝訂於報名表後面) 

考生連絡電話 1  考生連絡電話 2  

法 定 代 理 人 關係： 
法定代理人 

連 絡 電 話 
 

通 訊 
地 址 

 

報 名 費 用 

□200 元 一般生 

□80 元 
中低收入戶：需檢附 ○1中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影印本  
                   ○2戶口名簿 影印本 

免報名費 (右
側三種身分類
別) 

□體驗營當日完成報名或由國中端集體郵寄送件，可享免報名費。 

□低收入戶：檢附 ○1 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影印本○2 戶口名簿 影印
本 

□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：需檢附○1 失業【再】認定、失業

給付申請書 暨給付收據或再認定收執聯，○2 戶口名簿 影印本 

備 註  

註：1.本人已閱讀簡章內容，並同意遵守甄選之各項規定，並已登入表單填寫個人才藝專長表演項

目。 

    2.報名期限至 111 年 3月 18 日止，術科測驗日期為 4月 23日(星期六)，本校經收件審查後將於

4 月 15日(星期五)開放上網查詢考試地點。 

 

考生簽名______________(考生須親自簽名)         

 


